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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內幕消息公告

終止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諒解備忘錄

本公告乃由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金活醫藥保健集團有限公司（「金活醫藥(BVI)」）、擬定賣方
（「擬定賣方」）及擔保人就建議收購目標公司（「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所訂立
的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終止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金活醫藥(BVI)已根據諒解備忘錄之條款，行使
其權利以終止諒解備忘錄，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五日即時生效。

金活醫藥(BVI)已要求擬定賣方自諒解備忘錄終止之日期（即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五
日）起五(5)個營業日內全數退還按金3,321,840港元。

董事會認為，終止諒解備忘錄不會對本集團現有財務狀況及營運構成任何重大不
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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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金活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利生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趙利生先生、陳樂燊女士及周旭華先生；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段繼東先生、黃焯琳先生及儲小平博士。


